中華民國94年05月11日

台內社字第0940017914號、衛署照字第0942800576號

主旨：公告修正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第五點規定，並自94年2月14日起實施。

依據：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。

公告事項：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取得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核發之居家服務員職前訓練、病患服務人員訓練結業證明者，或取得由訓練單位核發、並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相關單位核備之居家服務員職前訓練、病患服務人員訓練結業證明者，得於三年內至原培訓單位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委託之單位申請補訓。
